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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全市及市级决算的说明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5.5 亿元，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 113.24 亿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11.49 亿元，一般性

转移支付收入 64.71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37.03 亿元），各级财

政调入资金 15.36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42 亿元，上

年结余收入 2.77 亿元，省政府发行债券转贷地方收入 17.86 亿

元，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7770 万元，全市收入总计

301.93 亿元，比上年增加 16.13 亿元，增长 5.6%。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68.96 亿元，加上上

解支出 15.62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 7.5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8.3 亿元，调出资金 610 万元，预算周转金减少 533 万

元，年终结余 1.55 亿元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全市支出总计

301.93 亿元（详见附表 1）。

（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18 年，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45.18

亿元，执行中各级按法定程序调整收入预算，2018 年收入预算

调整为 145.18 亿元（主要是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科目间调整，

总量不变），实际完成 145.5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2%，增长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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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 2）。

全市全口径财政总收入完成 216.62 亿元，增长 7.4%。其中，

上划中央级收入 68.91 亿元，增长 3.9%，占全口径财政总收入的

31.8%；上划省级收入 2.2 亿元，增长 47.6%，占全口径财政总收

入的 1%。

分级次收入情况：市本级完成 29.59 亿元，增长 7.3%，增收

2.03 亿元，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20.3%；四城区完成 39.15

亿元，增长 9.5%，增收 3.39 亿元，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26.9%；六县市完成 76.76 亿元，增长 8.9%，增收 6.3 亿元，占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2.8％。

结构情况：税收收入完成 102.27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

增长 18.7%，增收 16.11 亿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为 70.3%。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完成 43.23 亿元，

为调整预算的 87.2%，下降 9.2%，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29.7%。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34.2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4.1%，增收 2.48

亿元，增长 7.8%；

2.营业税完成 159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2536.5%，减收 2172

万元，下降 57.6%，主要是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营业税停征，本

年所收为清缴以前年度欠税；

3.企业所得税完成 10.3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2%，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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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亿元，增长 13.8%；

4.个人所得税完成3.39亿元，为调整预算的109%，增收3503

万元，增长 11.5%；

5.资源税完成 1.2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7.3%，增收 6738

万元，增长 123%，主要是新开征的水资源税净增收 6945 万元；

6.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4.6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8%，

增收 5580 万元，增长 13.5%；

7.房产税完成 3.5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9.3%，增收 5319

万元，增长 17.6%；

8.印花税完成 1.4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4%，增收 1464

万元，增长 11.2%；

9.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11.8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13.9%，

增收 2.43 亿元，增长 25.7%；

10.土地增值税完成 12.5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51.6%，增

收 5.92 亿元，增长 89.2%，主要是本年土地出让增收带动相关税

收增长；

11.车船税完成 2.2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32%，增收 7687

万元，增长 51.9%，主要是新车数量增长和加强税收征管；

12.耕地占用税完成 10.23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14.4%，减

收 9530 万元，下降 8.5%，主要是上年基数较大；

13.契税完成 5.89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10.7%，增收 1.74

亿元，增长 41.9%，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影响相关税收匹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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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环境保护税完成 430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0.6%，增

收 4309 万元，主要是环境保护税为本年新增加税种；

15.专项收入完成 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14.3%，增收 1.65

亿元，增长 25.9%；

16.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5.9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5.2%，增收 20 万元；

17.罚没收入完成 6.14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12%，增收 1.21

亿元，增长 24.5%；

18.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8.7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58.5%，

减收 7.57 亿元，下降 46.5%，主要是 2017 年部分县（市）区产

权转让一次性收入较多；

19.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13.26 亿元，为调整预

算的 89.1%，增收 7500 万元，增长 6%；

20.捐赠收入完成 88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8.7%，增收 355

万元，增长 66.7%；

21.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555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51%，

减收 1636 万元，下降 22.7%；

22.其他收入完成 563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5%，减收

2957 万元，下降 34.4%。

（三）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221.21 亿元，执行

中加上中央新增补助、省政府发行债券转贷地市、动用上年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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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调整后支出预算为 270.52 亿元。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68.9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4%，增长

12.3%，增支 29.42 亿元（详见附表 3）。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在逐步扩大的同时，

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支出保障能力不断加

强。全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

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住房

保障等民生支出合计 207.99 亿元，增支 23.82 亿元，增长 12.9%，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7.3%。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29.4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5%，

增支 2.48 亿元，增长 9.2%；

2.国防支出完成 40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8%，增支 91

万元，增长 28.9%；

3.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18.13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增

支 1.45 亿元，增长 8.7%；

4.教育支出完成 43.3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2.11

亿元，增长 5.1%；

5.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4.24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8.6%，增支

6669 万元，增长 18.6%；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3.02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减支 3328 万元，下降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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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37.7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2.67 亿元，增长 7.6%；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 32.9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增支 4.4 亿元，增长 15.4%；

9.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9.74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6%，增支

3.83 亿元，增长 64.8%，主要是各级持续加大对环保领域的资金

投入力度；

10.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32.37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1%，增

支 4.8 亿元，增长 17.4%；

11.农林水支出完成 24.1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6%，增支

4.15 亿元，增长 20.7%；

12.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9.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减支

2.15 亿元，下降 18.9%，主要是道路建设另从基金支出中安排；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完成 4.4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8%，增支 1.18 亿元，增长 35.7%；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 1.3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7%，

减支 498 万元，下降 3.5%；

15.金融支出完成 26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减支 53

万元，下降 16.5%；

16.国土资源气象等支出完成 1.8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3551 万元，增长 24.5%；

1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11.2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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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3.69 亿元，增长 48.8%，主要是本年度棚改项目较上年增加；

18.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完成 781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5%，增支 1598 万元，增长 25.7%；

19.其他支出支出完成 1.5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65.3%，减

支 1.74 亿元，下降 52.5%；

20.债务付息支出支出完成 3.2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支 1.75 亿元，增长 114.8%，主要是债券资金多用于城乡支出、

交通建设，以前年度债务付息支出列入相应科目中，2018 年按

照上级要求债务付息支出需单列，上下年对比增幅较大。

（四）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年初预算为 92.65

亿元，执行中调整为 114.8 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

出完成 114.27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5%（详见附表 8）。

二、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9.59 亿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 113.24 亿元，调入资金 8.36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1.32

亿元，省政府发行债券转贷地方收入 17.86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35.79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18 亿元，市级收入总计

210.35 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78.77 亿元，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97.39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15.62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3.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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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转贷支出 10.41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86 亿元，调

出资金 604 万元，年终结余 480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市

级支出总计 210.35 亿元（详见附表 4）。

（二）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经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为 29.49 亿元（含示范区 11.53 亿元），实际完成 29.59

亿元（含示范区 11.58 亿元），为年预算的 100.4%，增长 7.3%

（详见附表 5）。

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2.62 亿元，为年预算的 91.6%，增收 4105 万

元，增长 18.6%；

2.企业所得税完成8708万元，为年预算的114.7%，增收1398

万元，增长 19.1%；

3.个人所得税完成 3863 万元，为年预算的 129.5%，增收 48

万元，增长 1.3%；

4.资源税完成 6833 万元，为年预算的 113.9%，增收 3380

万元，增长 97.9%，主要是新开征的水资源税净增收 3339 万元；

5.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3960 万元，为年预算的 111.5%，增

收 902 万元，增长 29.5%；

6.房产税完成 3428 万元，为年预算的 103.3%，增收 330 万

元，增长 10.7%；

7.印花税完成 1386 万元，为年预算的 111.1%，增收 14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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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11.9%；

8.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7828 万元，为年预算的 90.6%，减

收 320 万元，下降 3.9%；

9.土地增值税完成 2.75 亿元，为年预算的 294.1%，增收 1.88

亿元，增长 215.3%，主要是本年土地出让增收带动相关税收增长；

10.车船税完成 1777 万元，为年预算的 358.3%，增收 1308

万元，增长 278.9%，主要是新车数量增长和加强税收征管；

11.耕地占用税完成 7967万元，为年预算的 57.8%，减收 1.14

亿元，下降 58.8%，主要是上年基数较大；

12.契税完成 3.31 亿元，为年预算的 104.7%，增收 5200 万

元，增长 18.7%；

13.环境保护税完成 458 万元，为年预算的 174.8%，增收 458

万元；

14.专项收入完成 3.96 亿元，为年预算的 146.5%，增收 1.06

亿元，增长 36.6%，主要是从土地出让收入中计提农田水利和教

育资金增多；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2.29 亿元，为年预算的 93.7%，

减收 5545 万元，下降 19.5%；

16.罚没收入完成 1.82 亿元，为年预算的 97.3%，增收 4141

万元，增长 29.5%；

17.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3.05 亿元，为年预算的 72.7%，

减收 2.16 亿元，下降 41.4%，，主要是 2017 年产权转让一次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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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较多；

1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4.31 亿元，为年预算

的 76.8%，增收 1.26 亿元，增长 41.3%；

19.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3945 万元，为年预算的 65.8%，

减收 1876 万元，下降 32.2%；

20.其他收入完成 3226 万元，为年预算的 101.9%，减收 3361

万元，下降 51%；

（三）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为 72.26 亿元（含示范区 12.67 亿元），执行中使用上级补助、省

政府转贷债券、调入资金等安排支出以及补助县（市）区等因素，

支出预算调整为 78.82 亿元（含示范区 14.88 亿元），实际完成

78.77 亿元（含示范区 14.8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增长

8.1%（详见附表 6、7）。

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7.29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支 1.17 亿元，增长 19.1%；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8.1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5616 万元，增长 7.4%；

3.教育支出完成 13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1.9 亿

元，增长 17.1%；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1.2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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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1 万元，增长 67.2%；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1.32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减支 4163 万元，下降 23.9%；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8.69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支 3550 万元，增长 4.3%；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 5.4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减支 549 万元，下降 1.0%；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3.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6750 万元，增长 26.7%，主要是本年度持续加大对环保领域的资

金投入力度；

9.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11.4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减

支 1267 万元，下降 1.1%；

10.农林水支出完成 3.9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8.8%，增支

4445 万元，增长 12.6%；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4.29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减

支 3.33 亿元，下降 43.7%，主要是道路建设另从基金支出中安排；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完成 3.9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2.05 亿元，增长 110.4%；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 443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减支 410 万元，下降 8.5%；

14.国土资源气象等支出完成 480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340 万元，增长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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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3.9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

支 2.37 亿元，增长 153.3%，主要是本年度棚改项目较上年增加；

16.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完成 222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减支 765 万元，下降 25.6%；

17.其他支出支出完成 444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减

支 1.31 亿元，下降 74.7%；

18.债务付息支出支出完成 1.37 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

支 12538 万元，增长 1108.6%，主要是债券资金多用于城乡支出、

交通建设，以前年度债务付息支出列入相应科目中，2018 年按

照上级要求债务付息支出需单列，上下年对比增幅较大。

（四）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年初预算为 30.91

亿元（含示范区 5.59 亿元），执行中调整为 33.54 亿元（含示范

区 6.53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完成 33.54 亿元

（含示范区 6.53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详见附表 9）。

（五）市级“三公”经费支出完成情况

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4331

万元，比上年减少 1350 万元，下降 23.8%。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 239 万元，增长 17.7%，主要是 2018 年公务活动出国考察增

多；公务接待费 694 万元，下降 14.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930

万元，下降 4.2%；公务用车购置费 468 万元，下降 70.9%（详见

附表 10）。“三公”经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直直各部门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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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相

关支出。

三、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上级补助我市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2018 年，上级补助我市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合

计 113.24 亿元，比上年增加 7.46 亿元，增长 7.1%（详见附表 11）。

其中：上级补助我市一般性转移支付 76.21亿元（含返还性

收入 11.49亿元），比上年增加 2.77亿元，增长 3.8%。主要项目

为：均衡性转移支付 24.05 亿元，结算补助收入 3.98 亿元，资

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 1.94 亿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1.42

亿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 0.97 亿元，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

付 3.55 亿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1 亿元，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转移支付 11.23 亿元。

上级对我市专项转移支付 37.03亿元，比上年增加 4.69亿元，

增长 14.5%。主要项目为：教育专项 3.25 亿元，科学技术专项

0.79 亿元，文化体育与传媒专项 0.49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专

项 5.3 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专项 3.69 亿元，节能环保专

项 4.73 亿元，农林水专项 9.06 亿元，交通运输专项 2.48 亿元，

住房保障专项 6.01 亿元。

（二）市对县（市）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2018 年，市对县（市）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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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7.39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88 亿元，增长 16.6%（详见附

表 11、12）。

其中：市对县（市）区一般性转移支付 66.27 亿元（含返还

性收入 6.73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39 亿元，增长 18.6%。主要

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付 21.42 亿元，结算补助收入 8.32 亿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1.35 亿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 0.72

亿元，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3.35 亿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

付 1.12 亿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 9 亿元。

市对县（市）区专项转移支付 31.12 亿元，比上年增加 3.49

亿元，增长 12.6%。主要项目为：教育专项 2.79 亿元，科学技

术专项 0.4 亿元，文化体育与传媒专项 0.43 亿元，社会保障和

就业专项 4.3 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专项 3.86 亿元，节能

环保专项 3.81 亿元，农林水专项 9.18 亿元，交通运输专项 0.78

亿元，住房保障专项 4.38 亿元。

四、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一）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91.62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2.23 亿元，调入资金 610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9.93 亿元，上年

结余 7.05亿元，全年收入合计 110.89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82.67

亿元，调出资金 12.88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6.53 亿元，上解上级

支出 91 万元，全年支出合计 102.09 亿元，年终结余 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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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 15）

（二）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2018 年，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81.38亿元，执行中按法定程序调整为 83.47亿元，实际完成 91.62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9.8%，增长 70.6%，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增幅较大（详见附表 16）。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 1.6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13.3%，增收 6780 万元，增长 67.5%；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 572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7%，增收 1059 万元，增长 22.7%；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84.1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8.9%，增收 3.74 亿元，增长 80.1%；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4.29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82.7%，增收 1.54 亿元，增长 56.1%；

5.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 793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44.7%，减

收 9062 万元，下降 53.3%；

6.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业务费用完成 101 万元，减收 552 万

元，下降 84.5%；

7.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18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484.5%，增收 966 万元，增长 437.1%。

（三）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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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78.22 亿元，执行中因预算调整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 91.47

亿元，实际完成 82.67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0.4%，增长 48.7%

（详见附表 17）。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完成 73.0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2.2%，增支 27.31 亿元，增

长 59.8%。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

634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39.5%，减支 2956 万元，下降 31.8%。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

240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40.8%，增支 637 万元，增长 36%。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

成 3.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1.4%，减支 1.21 亿元，下降 28.1%。

5.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 8064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94.3%，减支 9824 万元，下降 54.9%；

6.债务付息支出完成 1.8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增

支 1.5 亿元，增长 493.4%，主要是以前年度付息支出列入相应支

出科目，2018 年按照上级要求债务付息支出需单列，上下年比

较增幅较大。

五、市级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一）市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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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56.78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2.23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9.93 亿元，调入资金 604 万元，上年结余

4.35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1.2 亿元，全年收入合计 74.56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48.25 亿元，债券转贷支出 4.27 亿元，债务

还本支出 5.21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1.92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91

万元，调出资金 8.36 亿元，年终结余 6.54 亿元，全年支出总计

74.56 亿元（详见附表 18）。

（二）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预算为 55.84 亿元（含示范区 0.9 亿元），实际完成 56.78 亿元（含

示范区 1.0 亿元），为年预算的 101.7%，同比增长 67.5%，主要

原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幅较大（详见附表 19）。

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 1.01 亿元，为年预算的

101.8%，增收 3339 万元，增长 49.3%；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 2250 万元，为年预算的

90.5%，增收 487 万元，增长 27.6%；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支出完成 52.32 亿元，为年预算

的 99.3%，增收 22.18 亿元，增长 73.6%；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2.79 亿元，为年预算的

199.2%，增收 8929 万元，增长 47.1%；

5.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 4177 万元，为年预算的 87.4%，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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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 万元，增长 50.8%。

（三）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53.7亿元（含示范区 0.81 亿元），执行中因预算调整等因素调整

为 54.79 亿元（含示范区 2.0 亿元），实际完成 48.25 亿元（含示

范区 2.0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8.1%，增长 67.4%（详见附表 20、

21）。

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完成 42.97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9.5%，增支 17.42 亿元，增

长 68.2%；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

366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36.2%，减支 3628 万元，下降 49.8%；

3.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

0.09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57.2%，减支 297 万元，下降 25.3%；

4.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

成 1.77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77.1%，增支 7080 万元，增长 67%；

5. 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 4780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增支 1423 万元，增长 42.4%；

6. 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 4995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73.3%，减支 868 万元，下降 14.8%；

7.债务付息支出完成 1.03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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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1.03 亿元，主要是以前年度付息支出列入相应支出科目，2018

年按照上级要求将债务付息支出单列。

六、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况

（一）上级对我市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2018 年，上级补助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2.23 亿元，比

上年减少 1.52 亿元，下降 40.6%，主要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资金、划拨土地收入减少较多（详见附表 22）。

主要项目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301 万元，大

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5783 万元，小型水库移民扶助

基金收入 112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1992 万元，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156万元，旅游发展基金收入665万元，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641 万元，彩票公益金

收入 1.27 亿元。

（二）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2018 年，市对县（市）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合计 1.92 亿

元，比上年减少 1.05 亿元，下降 35.4%，主要是本年上级对我市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资金、划拨土地收入补助减少较多（详见

附表 22、23）。

主要项目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284 万元，大

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5783 万元，小型水库移民扶助

基金收入 112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40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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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0 万元，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156

万元，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709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8117 万元。

七、政府债务举借规模和使用偿还情况

（一）政府限额及余额情况

省财政厅核定我市 2018 年政府债务限额 191.01 亿元（一般

债务 131.1 亿元，专项债务 59.91 亿元）。其中：市本级限额 93.59

亿元（一般债务 60.7 亿元，专项债务 32.89 亿元），县（市）区

限额 97.42 亿元（一般债务 70.4 亿元，专项债务 27.02 亿元）。

截至 2018年底，全市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合计 162.34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5.07 亿元，专项债务 57.27 亿元。市本

级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 77.9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45.1

亿元，专项债务 32.89 亿元。县（市）区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

84.3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59.96 亿元，专项债务 24.39

亿元。全市系统内政府债务未超出核定的债务限额。

（二）政府债券收入、使用及还本付息情况

2018年全市债务转贷收入27.79亿元，其中，一般债券17.86

亿元，专项债券 9.93 亿元吗，具体为：

1. 一般债券：2018 年，省财政厅转贷我市一般债券 17.86

亿元，其中：市本级使用 7.45 亿元，转贷县（市）区 10.41 亿

元，新增债券主要用于市政建设、水利建设、铁路和公路建设等

重大公益性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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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项债券：2018 年，省财政厅转贷我市专项债券 9.93

亿元，其中：市本级使用 5.66 亿元，转贷县（市）区 4.27 亿元，

专项债券主要用于土地储备、棚户区改造等领域。

3. 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18 年，全市债务还本支出 14.0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7.5 亿元，专项债务 6.53 亿元；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

本金 1.1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11 亿元。 2018 年，市本级

债务还本支出 8.4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3.2 亿元，专项债务

5.21 亿元。

2018 年，全市债务付息 5.0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 3.28

亿元，专项债务付息 1.81 亿元；市本级债务付息 2.4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付息 1.37 亿元，专项债务付息 1.03 亿元。

债务限额、余额、收入使用等详见附表 13、14、24、25。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3937 万元，实际完成 3100 万元，为年预算的

78.4%，增长 95.6%。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 1.35 亿

元，执行中调整为 7732 万元，实际完成 7732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00%，同比增长 1110%，增长较多的主要原因是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5298 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2434

万元（详见附表 26、27、28、29、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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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一）上级对我市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2018 年，上级对我市没有补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详见附表 32）。

（二）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2018 年，市对解放区补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资金

3941 万元，较上年减少 1467 万元，下降 27.1%。主要项目市：

2016 年三供一业 2100 万元，2017 年三供一业 1841 万元（详见

附表 32）。

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市收支情况。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全市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预算合计 109.5 亿元，实际完成 122.7 亿元，为预算的

112.1%，同比增长 13.6%；批准的支出预算合计 107.1 亿元，实

际完成 115.8 亿元，为预算的 108.1%，同比增长 11.7%。当年收

支结余 6.9 亿元（详见附表 33、34、35）。

（二）市级收支情况。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102.3亿元（含示范区 0.4亿元），

实际完成 113.9 亿元（含示范区 0.7 亿元），为预算的 111.3%，

同比增长 13.1%；批准的支出预算 101.7 亿元（含示范区 0.3 亿

元），实际完成 109.6亿元（含示范区 0.4亿元），为预算的 107.7%，

同比增长 10.7%。当年收支结余 4.3亿元（详见附表 36、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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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2018 年工作情况

1. 加强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1）建立了《焦作市预算绩效管理指标库》。为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指导各级各部门设计规范、合理的绩效指标，

提高预算绩效管理主体绩效评价工作的可操作性，我们积极对标

学习各地先进的绩效管理经验，结合焦作绩效管理工作的实践，

收集整理了 1200 余项三级绩效指标，建立了《焦作市预算绩效

管理指标库》，并印发预算单位，供在编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实施项目绩效跟踪监控、开展项目绩效评价过程中参考使用。

（2）建立预算绩效管理监督指导库。为促进我市预算绩效

管理规范、有序推进，营造人人讲绩效，重绩效的良好氛围，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预算监督

和民主监督作用，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使有限的财政

资金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面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

社会公众征询建立预算绩效管理监督指导库，以切实加强对预算

绩效管理的监督指导。

2. 加强绩效管理系统建设。从绩效目标的设立、执行监控、

事后评价、结果应用等全方位跟踪监督评价专项资金效果效益。

（1）积极开展绩效管理调研活动。在摸清我市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找准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通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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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改进不足，研究提出符合我市实际的预算全过程绩效管理

推进模式、实施路径和工作重点，并进一步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

理系统建设，以此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和公共服务质量

水平的提升。

（2）广泛征求绩效管理意见建议。根据局下达的责任分工

明确的工作任务，绩效管理科草拟了《焦作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

理内部管理规程》连同“学成都佛山、促转型发展”对标检查要

求，向局内 14 个科室和单位发出《关于征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意见的函》，其中 8 个科室和单位及时反馈了意见和建议，这些

意见和建议对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很好借鉴。

（3）草拟绩效管理系统建设方案。为推进预算管理与绩效

管理一体化建设，草拟《焦作市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

案》，从项目建设需求、项目建设目标、项目建设思路上进行了

认真的梳理和规划，拟设定 8 大项目功能，即基础数据库（指标

库管理、专家库管理、监督指导库管理、第三方机构库管理、其

他辅助库管理）、项目库管理（项目类别管理、项目申报与审核、

项目管理要素信息采集、项目管理信息反馈、项目管理规范建设、

项目库综合查询）、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绩效目标管理和事前

评估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管理、绩效自评价和再评价管理、重点

项目绩效评价管理、结果应用管理）、中期预算管理、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绩效评价辅助系统、综合查询与绩效分析管理、

系统管理。

（4）探索扩大重点评价覆盖范围。近年来，我市重点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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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主要集中在一般预算暨市本级财力安排的事关国计民生的

部分重点部门以及重点项目，2018 年根据审计整改等有关要求，

探索将政府投资基金、普惠金融资金等列入重点评价范围，同时

开始对 PPP 绩效评价开展研究，拟在时机成熟时开展 PPP 项目的

绩效评价工作。

（5）及时督导完成重点绩效评价。按照工作进度安排，督

促受托第三方机构加快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即市住建局、科

技局等部门的整体支出评价，资源枯竭城市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评

价，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经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等重点卫生项目评价，新业态建设发展资金评价等，并

及时完成绩效评价报告的撰写提交。

（6）及时安排重大项目绩效评价。2018 年上半年，按照市

政府领导的安排，及时对“四城联创”奖补资金、大气污染防治

专家费进行了绩效评价，得到了市领导的充分肯定。下半年，按

照市人大常委会“对今年市人大常委会部门预算初审的市人社

局、卫计委等四个单位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或重点项目资

金绩效评价，并及时将评价结果报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及时

协调评价经费、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相应的重点评价工作。

（7）明确部门重点评价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各预算部门要

认真落实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切实做好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同

时，要充分认识重点评价项目选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科

学地选取重点评价项目，扎实做好重点评价工作，各部门列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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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价的项目支出总额不得低于当年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30%。

（8）推动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实施。印发文件要求各部门应

按照规定在2018年全面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同时可

自行选择3—5个一级项目及其所属二级项目作为开展绩效运行

跟踪监控工作的重点，重点选择可能存在问题较多或管理较为薄

弱的项目。各部门选择的重点跟踪监控项目以及监控结果应及时

向财政部门反馈。

（9）尝试开展绩效评价报告评审。从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文本、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过程、评价分析、评价建议

等6个方面进行明确对绩效评价报告的评审要求，为完善评价报

告奠定基础。2018年，共委托专家26人次组成6个专家组，分别

对2017年度7项重点绩效评价报告开展评审5个场次，委托专家3

人对2018年度首例绩效评价方案评审1个场次，专家对受托第三

方机构提交的绩效评价报告（或方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

议，受托第三方机构按照专家意见和建议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修

改完善。

（10）督促预算部门应用评价结果。2018 年，共对 2017 年

7 各重点评价项目涉及的 12 家预算单位下发了预算绩效评价结

果建议意见书，指出存在的 32 个主要问题，提出 37 条整改建议，

各预算部门对照问题及建议进行了整改，并按要求反馈了整改报

告，有效提升了绩效评价结果的使用价值。

3. 建立预算绩效公开机制。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公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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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逐步实现预算绩效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1）2018 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公开。为加快推进“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的贯彻落实，根据《焦作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

理暂行办法》、《焦作市财政局关于编制市级 2018—2020 年财政

规划的通知》规定以及《2018—2020 年中期财政规划编制手册》

等相关要求，各部门（单位）认真做好 2018 年度部门预算绩效

目标的修订、补充、完善，并按要求在本部门（单位）预算公开

时一并进行公开。

（2）2017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公开。为配合做好 2017

年度市级部门预算管理综合评价工作以及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公

开，明确要求各部门（单位）要按照 2017 年度部门预算设定的

支出绩效目标、预决算公开中所公开的绩效目标或绩效管理工作

计划，对 2017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分析，

完成《2017 年预算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的填报和绩效管

理报告，并在本部门（单位）决算公开时一并进行公开。

4. 推进绩效管理宣传培训。加大预算绩效管理政策的宣传

培训力度，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主体的绩效理念，逐步扩大

绩效评价覆盖范围。

（1）组织搞好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培训。一是组织各县市区

财政局负责预算绩效管理的科长、市局机关业务科室负责预算绩

效管理的人员、市直各预算单位财务负责人等开展全市预算绩效

管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跟踪监控、绩效评

价实施、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绩效管理信息公开、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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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二是结合预算管理培训的开展，将绩效评价工作列入其中，

并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内容，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使预算管理与绩

效管理一体化工作进一步得以推进。

（2）协调参加部省绩效管理视频培训。根据部、省组织绩

效评价视频培训的要求，市局各相关科室积极负责，协调各县市

区财政部门、市局各业务科室、市级预算部门、市预算绩效管理

第三方机构参加培训，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有

力地推动了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

（3）积极做好预算绩效管理政策宣传。为将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政策及时宣传到位，除了通过培训工作外，充分利用

焦作市财政局官网绩效管理频道、焦作市财政局官方微信、焦作

预算绩效管理微信群、焦作财政微信群、焦作财政局科长群等及

时宣传绩效管理政策以及焦作绩效管理动态，不断提高绩效管理

各方的政策熟知度，为全面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4）认真撰写预算绩效管理调研文章。经过广泛开展绩效

管理调研，征询绩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建议，撰写

了《关于焦作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思考》、《预算绩效评价质量控

制体系构建研究》等调研文章，充分分析了焦作绩效管理工作存

在的问题，从提升绩效管理理念、提升绩效评价质量等方面提出

了一定的见解。

5.力推绩效管理再上台阶。为进一步做好焦作绩效管理工

作，我们始终把创先争优作为工作的动力，有力地推动了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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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再上新台阶。

（1）绩效评价工作得到市领导肯定。针对 2018 年我们所开

展的“四城联创”奖补资金、大气污染专家服务费两项评价工作，

受到了徐市长的肯定并批示，“两项评价总体不错。对财政大额

专项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是财政部门的职责之一，有利于总结经

验、查找不足、改进提高，望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推进经济

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政局长谢如臣批示：请继续按徐市

长的批文精神，加强对重大工作特别是大额资金的绩效评价，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2）焦作财政绩效管理继续绩效研究会员单位称号。2018

年 10 月，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研究专业会换届，焦作市财政

局继续成为会员单位。

(二)进一步推进绩效管理的工作思路

1. 关于借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1）积极创造条件，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相关考核体系。

即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内容纳入政府部门工作绩效考核

和财政内部工作考核体系，利用机制和制度的刚性推进工作；加

大向政府、人大、政协的汇报和宣传力度，加强与审计等部门的

协调、沟通与配合，借助政府内部监督，合力推进工作；按照新

预算法要求，逐步加大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向社会公开的力度，借

助社会公众监督，倒逼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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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外部力量，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四库”建设。

广泛征集第三方机构和专家，加强政策指导和业务培训，严格准

入门槛，建立竞争激励考核机制，通过相对充足的业务工作量，

加快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和服务财政绩效管理的能力。

（3）借助科技力量，建设应用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通

过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简化工作环节，

减少部门和单位的工作量，加强标准化和流程化建设，依据系统

中强大的绩效指标体系和计算分析模型，提高绩效目标申报质

量，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效率、质量和科学性。

2.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协调

（1）建立和完善财政内部预算绩效管理的沟通协调机制。

目前，已经结合焦作预算绩效管理的现状，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绩

效管理的积极做法，参照省财政厅的做法，制定出台《焦作市财

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在财政局内部建立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衔接沟通协调机制。

（2）建立和完善财政与预算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机制。要

按照中发〔2018〕34 号文件要求，加强对预算部门的绩效管理

工作，正确引导各绩效管理主体充分认识绩效管理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做好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共同推进工作的开展。

3.关于加强绩效管理基础建设

（1）机构建设。目前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预算部门，都

存在缺乏绩效管理人员的问题，尤其是县级财政目前很多未成立

http://app.finance.china.com.cn/stock/cate/detail.php?symbol=40012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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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无机构无人员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绩效管理是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

（2）人员素质。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绩效管理人员的素质。

绩效管理人员范围很宽，有财政系统的、有预算部门的、有第三

方机构的、有绩效评价专家的，对这些层次的人员都需要进行培

训，从预算绩效管理包括绩效目标、绩效跟踪（监控）、绩效评

价、结果应用等各个环节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可积极争取参加财

政部、财政厅层面的培训，主动联合高等院校、专业培训机构层

面的研讨，经常安排预算部门、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的培训，建立

全方位完善绩效管理人员素质培训制度，切实做好绩效管理工

作。

（3）资金投入。根据各级推进绩效管理的要求，如果依然

停留在当前的状态，肯定是不行的。具体来看，按照中发〔2018〕

34 号要求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关键还是经费投入，预算

安绩效评价经费安排不足严重影响了重点评价开展，更谈不上绩

效管理的其他重要工作了，因此应加大绩效管理经费的安排数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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